
（2022）浙0282民初10542号
张维东：本院受理的原告叶富根诉被告张维东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10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张维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叶富
根工程款64 200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1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
款基准利息计算的逾期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
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1 964元，由被告张维东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维东负
担，因原告叶富根已支付，故可由被告张维东于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叶富根。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2号
邓有彦（身份证号后四位7373）：本院受理原告胡
龙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当事人须知、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法律后果
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03
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2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029号
柯纳建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智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柯纳建筑系统（江苏）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即时向原告支付所欠
货款共计人民币1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1日起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二、
本案相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杨红伟进行
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2月20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破43号
2021年10月1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宁波德普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被申请人慈溪爱德电器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慈溪爱德电器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院于2022年12月22
日裁定终结慈溪爱德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2094号
温州兴秀电器有限公司、李莲(公民身份号码
362330198907105068)：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天润家
电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兴秀电器有限公司、李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
月20日14时30分在东郊第一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再8号
周武英、叶秋福: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原审被告周小雅、周武英、叶秋福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再8号案件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参加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浙江移动微法院诉
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7日9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
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你们应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420号
胡红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江南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胡红强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湖州
江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
取2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585元，由原告湖州
江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4137号
潘伟强:本院审理原告周俐与汪勇、浙江鼎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郑丹戎、潘伟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
告汪勇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2.被告汪
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险费及律师费;3.被告浙
江鼎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郑丹戎、潘伟强对被告汪勇
的上述1.2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举证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于2023年2
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递铺法庭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141号
甄晓丽：本院受理原告陈群花与被告甄晓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为：一、限被告甄晓
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群花借款
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2月25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
年利率14.8%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应扣除已支付
的3000元）；二、驳回原告陈群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469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344元，由被告甄晓
丽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31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 0726 民初
3131号
周正康:本院受理的原
告陈伟林与你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
下:限被告周正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陈伟林
借款本金5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从
2022年6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149号
朱祖登：院受理的原告陈再川与你之间的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3149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朱祖
登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陈再川报酬22939
元及利息损失(以22939元为基数，从2022年9月1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365号
周骏珑: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定国与你之间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26民初336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周
骏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定国押金
80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228号
宁波凯铭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尚亿
舞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永康凯滨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凯铭置业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原告诉请要求: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永康凯滨置业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
告活动款人民币34763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22年1
月1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付款之日止);2、由被告宁波凯铭置
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3年3
月3日8时50分在本院17号审判庭(西门4楼)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723号
雄玖（上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衢
州市衢江区绍鹏钢管租赁服务部诉被告袁国军、雄玖（上
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与
被告袁国军已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撤回对你的起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723号民事调
解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调
解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4843号
林勇（三门县健跳镇凤凰山农场职工小区1号）、娄
珍爱（浙江省青田县北山镇梨柿山村师公基2号）：本院
受理原告邵全宰与你们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林勇、
娄珍爱偿还欠款227991.71元及利息35626.23元（起
诉前利息按当时农业银行贷款年利率7.2%，本金7万元
从2018年11月13日计算到2022年10月13日为1974
元，本金157991.71元从2019年10月31日计算到2022
年10月15日为33652.23元，起诉后利息计算到付清款
项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7日08时30分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4民初1870号
泮熙德、叶松球:本院受理原告陈金淮与被告泮熙
德、叶松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1124民初187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泮熙德、
叶松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金淮借
款本金220000元及利息(利息截至2018年9月27日止
为95200元，之后以借款本金220000元为基数，从2018
年9月28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7378元，由被告泮熙德、叶松球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6破3号
2022年9月20日，本院根据庆元县菇城新型墙体
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裁定受理庆元县菇城新型
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法和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本院查明，庆元县菇城新型墙体材
料有限公司现有财产剔除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后，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认为，庆元县菇城新型墙体
材料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也无重整及和解的可能，应予宣告破产。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2年12月23日裁定宣告庆元县菇城新型
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破产。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破2号
2022年12月19日，本院根据浙江三禾竹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批准浙江三禾竹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浙江三禾竹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1月25日第4版法院公告栏
中，象山县人民法院（2022）浙0225民初6612号，开庭日
期应为“2023年1月30日上午9时”，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11月2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永
康市人民法院（2022）浙0784民初5310号，结尾处应增
加“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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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资产买卖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月6日
公告清单如下

（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22年6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人：杨宁维
联系电话：0571-86678742
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9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陈思源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5903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宏欣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
绍兴宏欣建设有限公司）

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8信银杭绍贷字第811088143919号
2018信银杭绍贷字第811088143884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563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523号

2015信银杭嘉南贷字第811088009227号/2018
信银杭嘉南贷展字第811088159994号

2015信银杭嘉南贷字第811088010210号/2018
信银杭嘉南贷展字第811088160159号

2018信银杭西贷字第811088138895号/2019信
银杭西展贷字第811088193412号

2018信银杭西贷字第811088140619号/2019信
银杭西展贷字第811088193439号

未偿本金
16,000,000.00
17,000,000.00

-

506,149.16

31,124,876.59

99,870,000.00

30,000,000.00

70,000,000.00

264,501,025.75

未偿利息
4,902,424.42
5,205,445.79

341,719.40

1,389,131.23

27,804,724.77

64,171,891.05

6,146,544.20

14,320,096.90

124,281,977.76

抵押人、质押人、保证人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周水林

绍兴市一帆电器有限公司、黄珠华、卢俊欣

嘉兴艺鑫置业有限公司、郑用溢、叶建英、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五龙电动车 (集团) 有限公司、苗振国、曹忠、陈言平、贵安新区龙腾汽
车有限公司、贵州中安明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次债务人）

吴光华与颜恒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吴光华与颜恒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吴光华已将其对
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权益，依法转让给颜恒建。吴光华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

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
向颜恒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吴光华
颜恒建

2023年1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2月 16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颜恒建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

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7760507.93

利息余额

7610067.05

本息合计

25370574.98

担保情况

浙江金岭实业有限公司、方向东、李冬芳、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金华市清源服装厂、郑明清、吴海仙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6日

陈昌发：
本委受理你诉被申请人杭州市江干区臻宇美容美发

店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782号仲裁决定

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6日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杭州捞派餐饮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许林清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728号仲裁决定书。限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6日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吴学伟：
申请人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吴

学伟追偿权纠纷仲裁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舟山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22）第78号]，

裁决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归还代偿款人民币6000元，并支

付自2022年7月20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以6000元

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

款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的逾期还款违约金。

二、本案仲裁费50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申请人吴学

伟承担。因申请人已全额预交本案仲裁费和公告费，被申请

人承担部分径行支付给申请人。

上述裁决应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限被申

请人收到本裁决之日起五日内付清。本裁决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6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农业银

行台州分行收购的浙江凯迪药业有限公司1户债权进行处

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凯迪

药业有限公司1户债权总额2027.31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096.41

万元，利息930.90万元，代垫费用0万元，以上债权暂计算至2022年

12月31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上海新华

联制药有限公司、浙江台州先顶液压有限公司、周秋火。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1月6日，有效期

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

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576-81855576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6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